
114學年度第二學期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

大二聯合班會

時間：114年03月18日(三) 15:00-16:00

地點：E320



報告事項

一. 系名調整說明(全體學生)

二. 畢業條件檢視(全體學生)

三. 海外職場體驗(大一、大二請留意)

四. 校外實習不予分發情況(全體學生)

五. 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學生生活服儀輔導實施
辦法」提示(全體學生)

六. 其他注意事項(全體學生)

七. 理論與實務專題重要時程(大三請留意)

八. 旅館專班課程及海外實習(大三請留意)



旅館管理系系名調整說明



旅館管理系系名調整

• 本系將於115學年度向教育部提出系名調整申請

• 系名由「旅館管理系」調整為「旅館暨餐旅管理系」

• 調整原因：
• 課程設計多元化：因應餐旅產業整合發展趨勢，課程內容將涵蓋旅
館管理、餐飲管理、餐旅服務製備等領域，透過跨領域課程設計，
培養同學具備完整餐旅產業知識與整合能力。

• 實習場域多元化：學生實習場域不僅限於旅館業，亦包含餐飲集團、
餐旅服務產業內外場，透過多元實習機會強化學生實務經驗，提升
同學對整體餐旅產業的理解。

• 就業能力多元化：畢業就業發展除旅館產業外，亦能投入餐飲管理、
餐旅服務、觀光與服務設計等多元職涯領域，擴展學生職涯選擇並
提升同學整體就業競爭力。



• 教育部如審核通過，最快117學年度正式更名。

• 旅館管理系不會不見，而會更精采地持續前進。



其他配套措施

• (1)學籍處理機制

• 本系更名後，原以「旅館管理系」入學之在學學生，其學
籍仍維持原系名，不因系所更名而變更，以保障學生入學
時之權益與識別一致性。相關學籍資料、歷年成績及修業
紀錄，均依原系名持續登錄與管理。

• (2)學位證書登載方式

• 畢業證書原則依學生入學時之系名「旅館管理系」登載；
如學生有需求，得依本校相關規定申請加註新系名「旅館
暨餐旅管理系」，以利未來升學或就業之辨識，並兼顧制
度一致性與學生選擇權。



• (3)課程銜接與調整措施

• 課程規劃採「漸進式轉銜」原則辦理，確保在學學生原訂
畢業學分、必修與選修課程架構不受影響。新課程將以模
組化方式逐步導入「餐旅整合」、「服務設計」及「智慧
科技應用」等內容，並提供等值課程對應與抵免機制，確
保學生順利修業與如期畢業。同時透過課程地圖與選課輔
導，協助學生依個人職涯方向進行修課規劃。

• (4)專業證照與國家考試資格

• 本系相關專業證照（如餐旅服務技術士、餐飲相關證照）
及各項國家考試報考資格，係依課程內容與學歷條件認定，
與系所名稱無直接關聯。本次更名不影響學生既有或未來
之報考資格，亦不降低其專業能力認證之效力。



• (5)學生輔導與資訊公告機制

• 本系將透過導師制度、系務說明會及官方網站公告等多元
管道，主動向學生說明更名後相關權益與配套措施，並設
置專責窗口提供諮詢服務，確保資訊透明與溝通順暢，協
助學生安心就學。

• (6)招生與對外銜接說明

• 針對在學學生之實習、就業及升學需求，將主動向合作企
業與相關機構說明系所更名之背景與內涵，確保學生學歷
辨識與專業能力不受影響，並強化新系名之產業連結與能
見度。



旅館管理系系名調整同意書



畢業條件檢視
最後一學期務必把握時間

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學生專業知能畢業門
檻實施要點

語言類

• 未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前通過英文能力檢測「多益B1級」或
「多益採計總分未達550分(含)以 上」者，必須於大三下學
期選修「英語溝通練習」，方取得本系語文專業知能之合
格認定。 通過日文檢定N2(含)以上者，可折抵本項英文能
力之規範，並取得本系語文專業知能之合格 認定。



專業類

• 1.需取得「旅館客房服務丙級技術士」及「餐飲服務丙級
技術士」兩張證照，或通過上述其中一張證照，並完成本
系開設之「旅遊與跨域設計學分學程」。如參與2次(含) 以
上證照檢定 仍未通過者，得參與寒假「旅館客房服務」及
「餐飲服務」技能訓練輔導課程各18小時之修 課，通過課
程考核後方取得本系專業知能之合格認定。(輔導課程需額
外付費)

• 2.學生於高(中)職期間已取得「旅館客房服務丙級技術士」
或「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」任一張 者，則需將前述兩項專
業證照中未取得者完成通過檢定或完成本系開設之「旅遊
與跨域設計學分學程」，方能取得本系專業知能之合格認
定。



入學前已考取系定專業證照者

• 學生於高 (中) 職期間已取得「旅館客房服務丙級技術士」及
「餐飲服務丙級技術士」兩張 證照者，需再通過下述其他專業
證照任一項或完成本系開設之「旅遊與跨域設計學分學程」，
方能取得本系專業知能之合格認定。

• 其他專業證照如下(不得與高(中)職間取得之專業證照重複)：

(1)飲料調製丙級技術士。
(2)調酒乙級技術士。
(3)中餐烹調丙級技術士。
(4)烘焙食品丙級技術士。
(5)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。←有題庫可以讀
(6)參與專技普考導遊人員、領隊人員考試並取得考試合格證明者。

報名「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」考試或「專技普考導遊人員、
領隊人員」考試但未通過者，得報名參加本系會展暨導遊領隊輔
導模擬考試，報名時須持有參加考試之成績證明， 此考試以70分
(含)為及格標準，及格者方取得本系專業知能之合格認定。



會展證照

• 報名「會議展覽專業人員初階認證」考試或「專技普考導
遊人員、領隊人員」考試但未通 過者，得報名參加本系會
展暨導遊領隊輔導模擬考試，報名時須持有參加考試之成
績證明， 此考試以70分(含)為及格標準，及格者方取得本
系專業知能之合格認定。



「旅遊與跨域設計學分學程」

• 「旅遊與跨域設計學分學程」二年級開始可以修課，需修4學分
• 選修科目不一定會開課成功，或是開放加選，所以要有替代方案



證照均需登錄系統
畢業條件認定請務必自行檢查
有疑問可請主動教魏世賢老師



暑期海外職場體驗(2學分)

泰國



新南向學海築夢(7-9月間)
【先申請(4月開放申請)，待計畫通過後確認名額並安排面試(5月底六月初)】

• 泰國清邁Four Seasons、Shangri-La、Dusit D2、U

Chiangmai、U Nimman

• 暑期實習 2-3個月(教育部學海築夢補助機票及部分生活費約6-7萬元)

• 開放前台、房務及餐飲部門的實習機會

• 須通過酒店全英語面試。



校外實習分發注意事項
學業 + 操性 + 服務



實習分發

• 實習分發成績計算：
• 前5學期課業成績平均分數佔50%

• 前5個學期操性成績平均分數佔35%

• 系服務時數成績佔15% (一至三年級最高累計200小時者得滿分)

• 旅館產業特別重視操性成績與在校獎懲紀錄

• 申請專班者，亦會檢附成績單(含學業及操性成績)與系上服
務時數統計工面試單位評分參考

• IHG專班的同學在單位分發時也會提供服務時數、學業及操
性成績給單位參考，請務必留意



特別留意
大四校外實習不予分發情況



校外實習不予分發情況

• 依據校外實習實施要點，學生基於下列情形不予分發
1. 學生於在學期間若任何一個學期，專業必修科目出勤狀況達到本

校規定之扣考門檻，即該學期三分之ㄧ缺席，並勸說無效者，經
本會開會決議後得不予分發。

2. 服務時數未達 60 小時者不予分發。

3. 於校內雅棧實習時表現不佳者，並勸說無效者，經本會開會決議
後得不予分發。

4.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，其旅館房務管理與實務、餐飲服務管
理與技能、旅遊英文 (114 學年度為旅館英文)、餐旅英文、旅館
客務管理與實務、校內實習(一)(二)等科目 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，
經本會開會決議後得不予分發。

• 以上規範教育部專案轉置學生不再此限，但轉學或轉系生必須遵守。



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
學生生活服儀輔導實施辦法」



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學生生活
服儀輔導實施辦法」
• 為重視學生平時上課表現，得由任課教師調整平時成績為
50%、期中成績為20%、期末成績為30%之計算比例。

• 授課老師應嚴格要求學生上課態度，對於上課睡覺、按手
機、閱讀書報、聊天、無故離席或言行不妥等行為應予以
糾正，屢勸不聽者扣其平時成績，必要時得邀請家長與主
任共同參與晤談。若仍無改善，視為無意願學習，得輔導
其轉系或休學。

• 學生上課遲到超過十分鐘(若授課老師規範於上課鐘響即點
名則以授課導師之規範為主)，該節即視為曠課，曠課次數
列入平時成績考核。且導師需輔導該生，必要時得邀請家
長與主任共同參與晤談。若仍無改善，視為無意願學習，
得輔導其轉系或休學。



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學生生活
服儀輔導實施辦法」
• 學生請假須按學校規定事項辦理請假手續。導師審核學生請假事
宜時，十節內可權宜處理，若請假節數超過十節（不含公、喪假
以及生理假），學生須檢附相關證明或與家長確認學生請假事由，
導師方可批假。請假次數過多者，導師須輔導該生並告知家長，
必要時得邀請家長與主任共同參與晤談。若仍無改善，視為無意
願學習，得令其轉系或休學。

• 依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款規定：生理假：
女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理假 一日，為
尊重個人生理隱私，該假別無需出示證明。

• 請假請注意扣考制度，依學校規定每學科超過三分之一未到課者，
不得參與期中、期末考試。

• 本系凡有曠課紀錄者，該學期操性成績出缺勤部分不得予以加分。



「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學生生活
服儀輔導實施辦法」
• 為彰顯旅館管理系特色，落實生活教育，並與未來職場生
態相結合，服裝儀容應整潔得體，除該天有體育課外，以
及一天的系服，其餘各日均應穿著制服。風紀股長應於穿
著制服日登記未依規定穿著制服之學生，每週交由導師審
閱，作為導師操行評分之依據。榮譽糾察應於穿著制服日
不定時巡查各班，登記未依規定穿著制服之學生。未依規
定穿著制服者，由導師扣其操行成績。屢勸不聽者，視為
無意願學習，得輔導其轉系或休學。

• 學生應穿著制服參加本校及本系各項重要集會、慶典，無
故不到者，由風紀股長登記曠課。未依規定穿著制服者，
由風紀股長登記，導師扣其操行成績。屢勸不聽者，視為
無意願學習，得輔導其轉系或休學。



缺曠課相關注意事項

• 事、病假超過十堂者，請附請假證明(病假需付醫生證明，
事假需付家長證明)，導師方得准假。公、喪、婚、生理假
不再此限。

• 依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款規定：
生理假：女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，每月得請生
理假 一日，為尊重個人生理隱私，該假別無需出示證明。

• 請假請注意扣考制度，依學校規定每學科超過三分之一未
到課者，不得參與期中、期末考試。

• 心理假：學生有心理不適之需要時，得以請假調適，3 日
內不需醫生、心理師證明，累積達 3 日以上，檢附就診或
心 理師證明，由導師、學輔中心優先介入輔導關懷學生。



其他公告事項



其他事項

• 115年3月23-27日全國技能競賽，系上承辦餐飲服務職類

• 旅館系同學請特別注意服儀及禮貌

• 學校內禁用電子菸，勸說無效者依校規處分，如有抽菸需

求請至吸菸區

• 上課期間請勿滑手機、睡覺或無故缺課

• 多參與系上相關學術、實務及講座研習活動

• 暑假期間系上會辦理勞動部證照考試，歡迎同學加入擔任

工作人員(可擇算實習分發服務時數或津貼)



理論與實務專題重要時程



專題第二學期重要日程與事項
• 115年06月10日(三)下午17:00前 (第16週) 繳交紙本完整報告，1式2份，簡

單裝訂，送交黃茂隆老師研究室。 註:請各組同學務必於第15週前先將期

末報告給指導老師先行審閱。

• 115年06月12日(五) 下午17:00 (第16週) 將公告簡報順序 (含時間與地點)。

• 115年06月17日(三) (第17週) 依各類分組、分時、分地報告，所有學生須

全程參與，未出席者或無故離席者，專題「期末報告成績以0分計算」。

(如因不可抗因素影響需更改報告時間、地點或形式將會事前公告，煩請同

學留意配合)

• 期末報告未通過的組別 預定於115年06月24日(三)下午15:00 (第18週) 重

新報告 若未通過仍以「期末報告成績以不及格」論處。

• 115年06月26日(五) 中午12:00前(第18週) 各組繳交膠裝版二份送至黃茂隆

老師的研究室，23:59前組長上傳期末報告(書面Word、PDF檔，及簡報

PPT檔)，未上傳或未繳交膠裝版資料者全組專題「學期成績」以「不及格」

論處。

• 本學期專題成績分配：指導老師佔50%；論文審查評論老師佔50%。



專題期末報告注意事項

• 每組報告時間為10分鐘，第9分鐘會預警，報告時間不足或
超時均會扣分；老師及同學提問之時間約5~7分鐘。換場2

分鐘。

• 報告當天穿著整齊制服，服裝儀容佔總成績10%

• 專題發表當天，全體同學務必到場聆聽，不得遲到，同學
若有提問，可斟酌給予加分



旅館專班課程及海外實習
晶華專班、萬豪專班主管講座時間後續公告



專班課程注意事項

• 晶華專班、萬豪專班及洲際專單主管課程時間後續公告

• 若專班課程與個人修讀課程衝堂，將由系上統一登記公假

• 專班課程無故缺席2次(含)以上者，將建請實習單位取消資
格，重新分發。(目前多數單位所剩實習職缺不多，請三思)

• 如遇事假之請假需求，請事先(至少提前1日)向系辦沈清吟
書記老師請假並提出說明。病假請務必提出證明，並於課
程前事先告知



加拿大海外實習

• 今年度共12位同學錄取

• 以上三位同學請先完成畢業門檻檢視，如有未完成之學分，
請務必先告知家長你可能會延畢。

• 海外實習，因簽證均以一年為主(實習9個月115/09/01-

116/05/31，3個月PT，115/06/23-115/08/31 & 116/06/01-

22)，後續符合學海築夢條件者，將進行補助款申請核發事
宜，請務必配合所有時程。



簡報結束! 謝謝大家


